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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刪除教科書中的 「三權分立
」 表述，得到特首的表態支持。同時引
起了反對派的猛烈攻擊。很多市民不知
就裏，不明白 「三權分立」 的意思，甚
至有人認為是無謂之爭。其實這個爭議
涉及如何理解特區的政治體制和基本法
的重大問題，因此楊潤雄局長和林鄭月
娥特首有必要就 「三權分立」 的錯誤表
述予以糾正。

反對派錯誤堅持香港是 「三權分立
」 的政治制度，目的是要抬舉和擴大司
法機構和立法會的地位和權力，限制中
央透過特首和行政機構依照基本法行使
應有的權力，並削弱特首根據基本法第
48條第2款的規定 「負責執行本法」 的
權力和責任，致使行政長官如發現立法
會或司法機關違反基本法時，難以加以
糾正。

「三權分立」 的概念宣導者是著名
的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根據他所理解
的18世紀初期英國憲法的內容提出。
200多年以來，歷史的變遷、制度的發
展、地域的不同，已經使這個概念變成
一個抽象的政治理念和法律原則，並沒
有明確的定義。因此，我們不可以用這
個模糊的概念來代替基本法訂明具體明
確的制度。更不能容許學生被誤導。

一般來說真正的 「三權分立」 ，需
要行政、立法和司法各機構，享有同等
的憲制地位，同時各機構的成員不能交
叉；機構各司其職；互不干涉。鄧小平
明確指出： 「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
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
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

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
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
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
宜」 。他亦說： 「我們一定要切合實際
，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決定自己的制度
和管理方式。」 因此，不搞 「三權分立
」 這一套，早已體現在基本法起草和具
體內容。

日前 「兩辦」 發表聲明，指出香港
實行的是行政主導，三權分置、司法獨
立的政治體制。「三權分立」在香港從來
沒有存在過。

不容擴大司法權貶損行政權

特首指出，香港的政治體制不實行
「三權分立」 ，她強調按基本法行政主

導的架構，特首是履行中央授權的核心
。特首的說法是有明確的法律依據的。
其中包括基本法內眾所皆知的如：

第4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
特別行政區。（這意味着行政長官是特
區各機構，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的首
長）

第74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議員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提出
法律草案……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
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政

府政策的重要提案權，由行政長官掌握）
第88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

法官……由行政長官任命。（這表示行
政長官同時行使司法機構的委任權）

基本法這些條文，明確 「三權分立
」 並非特區的政治體制。香港的政治體
制是行政、立法、司法各機構各司其職
，互相制約又相互配合。司法獨立體現
在法院獨立審判，不受干涉，與行政主
導並不對立。事實證明在沒有 「三權分
立」 的普通法國家也可享有司法獨立。

當年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在籌備香
港特區成立工作上，也是根據以基本法
內容為基礎實行的行政主導，而不是實
行 「三權分立」 作為工作原則。種種事
實擺在眼前，仍有一些法律專家和政治
人物高唱反調，真是匪夷所思。還有一
些人，把一些知名人士有關香港 「三權
分立」 的論述以偏概全，斷章取義，誤
導市民。

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在基本法已清
楚列明。基本法是要嚴謹執行和遵守，
更不可以企圖擴大立法權及司法權，削
弱行政權和貶低行政長官以達至其政治
主張。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領導政府就過往
公眾對 「三權分立」 、行政主導等議題
的錯誤理解，正本清源是有必要的，並
充分體現行政長官的職能和責任。

希望本屆特區政府藉本屆特首的明
確態度，大力宣傳正確資訊，否則市民
被謬論潛移默化，把香港的發展推向歧
途，將嚴重損害香港的穩定繁榮。

前全國政協常委、律師會前會長

司法獨立不等於􀎠三權分立􀎡

香港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日
前發表題為《是時候緊急改革了》的文
章，其中的一句話令人心情沉重： 「在
司法機構的運作方面，香港顯然已失去
北京的信任。」 為什麼會這樣呢？烈顯
倫先生在文中列舉了許多案件，如港珠
澳大橋司法覆核案、剛果案、立法會議
員宣誓案、 「一地兩檢」 案，尤其是兩
名高等法院法官去年11月判決的 「禁蒙
面法」 案，說明中央對香港的司法機構
失去信心，責任在於香港的司法機構。

在基本法起草的日子裏，草委們似
乎對香港的司法機構寄予厚望。基本法
第2條規定了 「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一改港英時期香港終審權在英國的做
法。為了使香港普通法能夠順利運作；
基本法第82條允許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
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
判；基本法第91條允許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官以外的其他司法人員原有的任免制
度繼續保持。換句話說，外籍法官可以
繼續在香港行使司法權，這是非常特別
的待遇。即使港澳辦及中聯辦發聲明澄
清香港不實行 「三權分立」 制度，仍然
重申香港的司法獨立。

中央政府十分尊重香港的司法獨立
，那麼，司法機構又是如何履行自己的

職責的呢？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來的司法
實踐已經給出了一些答案：一些法官在
重大的憲制問題上迷失了自己，找不準
自己的定位，或是將自己凌駕於全國人
大之上，或是如烈顯倫先生所說的 「把
自己抬高到了全國人大的位置」 ，這從
憲制安排上是說不過去的。

特區法院一再挑戰全國人大

將自己凌駕於全國人大之上的典型
例子就是吳嘉玲案。終審法院在吳嘉玲
案的判詞中寫道： 「特區法院是否具有
司法管轄權去審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
其常委會的立法行為是否符合基本法，
以及倘若發現其牴觸基本法時，特區法
院是否具有司法管轄權去宣布此等行為
無效。依我等之見，特區法院確實有此
司法管轄權，而且有責任在發現有牴觸
時宣布此等行為無效。關於這點，我等
應藉此機會毫不含糊地予以闡明。」 毫
無疑問，終審法院的這個立場超越了基
本法所賦予終審法院司法權和終審權的
範圍。

面對質疑，終審法院不得不在1999
年2月26日作出澄清： 「我等在1999年1
月29日的判詞中，並沒有質疑人大常委

會根據第158條所具有解釋基本法的權力
，及如果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作出解釋
時，特區法院必須要以此為依據。我等
接受這個解釋權是不能質疑的。我等在
判詞中，也沒有質疑全國人大及人大常
委會依據基本法的條文和基本法所規定
的程式行使任何權力。我等亦接受這個
權力是不能質疑的。」 儘管如此，終審
法院這種對司法管轄權的自我擴展已經
給人留下負面印象。

其實，問題並沒有結束。終審法院
有法官不僅希望凌駕全國人大，而且希
望限制全國人大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例
如，原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
2012年10月在接受傳媒採訪時強調： 「
基本法賦予終審法院有權尋求人大常委
會釋法，但終院主動提出以外，其他釋
法都是錯誤。」 但是，他恰恰忘了，終
審法院在劉港榕案中早已指出，全國人
大常委會有權釋法，因為此項權力來自
憲法第67（4）條，並載於基本法第158
（1）條。而第158（1）條賦予的解釋基
本法的權力，是全面的和不受約制的權

力，並無在任何方面受到第158（2）和
158（3）條限制或約制。

而將自己抬高到全國人大位置的典
型例子就是去年11月判決的 「禁蒙面法
」 案。兩名高等法院法官宣稱《緊急情
況規例條例》（ 「緊急法」 ）牴觸了
1997年6月後在香港確立的 「憲制秩序」
。按照烈顯倫先生的觀點： 「上述法院
對 『一國兩制』 政策的理解遲鈍得令人
瞠目結舌。在效果上，這些法官通過決
定香港的憲制秩序應該如何，而把自己
抬高到了全國人大的位置，由此自我賦
權擊倒一項至關重要的主要立法。難怪
這個判決立即引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
委的激烈批評。」

司法獨立豈可變成司法獨大

後來，上訴庭推翻了這個判決，裁
定政府引用 「緊急法」 訂立規例 「合憲
」 ，以及 「緊急法」 部分 「合憲」 。同
時也批准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請求。面對
這樣一個重要的憲制問題，終審法院如
何裁定，值得關注。

再一個引人關注的問題就是法官在
處理非法 「佔中」 、 「修例風波」 相關
案件中的立場問題。按照烈顯倫先生的

觀點： 「法院持續地讓公共利益屈從於
個人權利的主張。這給了那些走上街頭
暴力抗議的人一種個人主權的感覺。保
護大多數人的法律被破壞，卻沒有懲罰
，因為這些人認為自己的個人訴求是至
高無上的。實際上，法院在過去一年裏
幫助創造了導致街頭混亂的社會環境。
」 這是十分深刻的評論。

事實上，這種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
性地扭轉。香港有個何俊堯裁判官，此
前因判處多宗 「修例風波」 相關案件被
告罪名不成立，引起大量市民投訴。處
理結果是什麼呢？何官被調任高等法院
專責處理原訟庭刑事案件的排期事宜，
職銜為 「刑事案件排期法官」 。可千萬
別輕視這次調任，因為何官不僅被加薪
，而且對有關 「修例風波」 案件的安排
有決定權。司法機構如此作為，如何令
人信服？

可見，香港的司法機構如何挽回中
央、乃至香港大眾的信心，是一個迫切
需要解決的問題。筆者不希望看到香港
的司法獨立變成司法獨大，更希望看到
司法機構明確自身的憲制地位，為香港
的法治盡忠職守，確保每一宗案件都獲
得公正和迅速的處理。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香港司法機構需明確自身憲制地位

􀎠聲大夾惡􀎡就可以凌駕法律？

最近，關於香港特區政治體制是否
「三權分立」 的爭論，是香港回歸以來

一直存在、隔一段時間就形成爭論熱潮
的一個老問題。其理論和法律根源，在
於香港回歸是平穩過渡，特別行政區政
治體制既部分體現對九七前的沿襲，也
部分體現從港英專制向現代民主轉變。

反對派圖架空中央權力

我一直認為，對香港和香港建制居
凌駕地位的唯有中央，香港是實行中央
直接領導下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 「拒
中抗共」 政治勢力視特區政制為 「三權
分立」 ，雖然能從基本法體現 「從港英
專制向現代民主轉變」 的條款中找到依
據，卻是以偏概全，他們的目的，是企
圖把香港政制發展引向所謂 「真普選」
而架空中央對特區的領導。

因此，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陣營固
然必須義正詞嚴地批駁所謂 「三權分立

」 是對特區政治體制的曲解，但更重要
的，是必須引導和推動香港社會各界，
盡快擺脫新冠肺炎疫情陰霾，盡快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與時俱進實踐 「一國兩
制」 ，是對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最有
力的打擊和最徹底的遏制。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才能促使香港為數不少的
居民改變舊觀念，實現人心回歸。

9月3日，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座談會
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接連講了5個 「中國
人民都絕不答應」 ──任何人任何勢力
企圖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醜化中國
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中國人民都絕不
答應！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歪曲和改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否定和醜化中
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中國
人民都絕不答應！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
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割裂開來、對
立起來，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任何人
任何勢力企圖通過霸凌手段把他們的意

志強加給中國、改變中國的前進方向、
阻撓中國人民創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
，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任何人任何勢
力企圖破壞中國人民的和平生活和發展
權利、破壞中國人民同其他國家人民的
交流合作、破壞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
事業，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裂金斷石的鏗鏘之言所表達的，是
對美國向中國發動 「新冷戰」 的大無畏
的應對。堅決挫敗美國對華 「新冷戰」
，是香港必須參與的國家發展大局的總
目標。美國千方百計顛覆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難道香港一些人繼續鼓吹 「三權
分立」 、「真普選」來為美國效力？最近
，我反覆強調，在新形勢下，反對派必
須摒棄「真普選」等政治口號，樹立尊重

和維護國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政治氛圍。
在新的國際環境和國內形勢下，國

家走向新發展階段。8月24日習主席在經
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指出： 「我國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
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
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
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將
進入新發展階段。」

避免經濟跌入蕭條深淵

與新發展階段相適應，國家構建新
發展格局。習主席9月1日在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上指出，加
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
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根據
中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
戰略決策。要推動更深層次改革，實行
更高水平開放，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
強大動力。習主席提出，要把構建新發

展格局同實施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
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等銜接起來，在有
條件的區域率先探索形成新發展格局，
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

8月20日在扎實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
展座談會上，習主席提出，長三角一體
化發展要緊扣 「一體化」 和 「高質量」
兩個關鍵字。就 「一體化」 而言，長三
角顯然領先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發展
也易於大灣區。無論就大灣區一體化還
是高質量發展而言，主要障礙都來自香
港。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被 「
黑色革命」 和疫情遲滯了逾一年半，疫
情仍未受控，遲滯還在繼續。如果今年
底特區政府建立不了有效防抗疫情常態
化長期化的機制，內部不能恢復經濟和
社會正常運轉，對外不能恢復人員正常
交流，那麼，香港不僅無法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甚至面對空前嚴重的經濟衰退
勢必跌入蕭條的深淵。勿謂言之不預。

資深評論員、博士

香港必須盡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有一
說一

沈家聰

知微篇
周八駿

以法論事
顧敏康

議事論事
劉漢銓

極端政客譚得志（ 「快必
」 ）日前因涉及觸犯《刑事罪
行條例》被捕，反對派立即啟
動文宣機器，對警方展開狂轟
濫炸，散播所謂的 「以言入罪
」 、 「動用生銹法例」 、 「逼港人
噤聲」 等謬論。昨日譚得志的 「拍
檔」 、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更舉行記
者會，意圖轉移視線，將 「有沒有
犯罪」 的問題，轉向 「有沒有言論
自由」 的問題。顯而易見，反對派
意圖以這種亂扣政治帽子的做法，
為日後煽動言行卸責。但犯法就是
犯法，法律就是法律，並沒有生不
生銹的問題，反對派聲音再大、態
度再惡，難道就可以凌駕法律？

譚得志最終有沒有違法需要法
庭來判，但有些客觀事實是無法否
認的。據警方提供的資料顯示，譚
得志有大量的涉嫌違法的言論，包
括在街頭中叫喊 「光時」 口號389次
、 「黑警死全家」 324次、 「打倒共
產黨」 34次、 「831打死人」 和 「
10月1日槍殺人」 154次等等。

禁煽動性言論是世界標準

其實，但凡對普通法有所了解
的人都應該知道，像 「黑警死全家
」 這樣的仇恨言論，講一次、兩次
或許可以脫罪，但講了數百次，就
不是 「言論自由」 可以開脫的了。
首先，《刑事罪行條例》已經有明
確規定；其次，這完全符合《公民
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
該公約第二十條規定： 「任何鼓吹
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
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應以

法律禁止之」 ，說明所謂 「以
言入罪」 並非必然違反人權。
最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類
似的規定。

以美國為例，1964年美國
詹森總統簽署了民權法案後，產生
了一個 「憎恨言辭」 或稱為 「偏見
言辭」 這個新名詞。1969年，聯邦
政府又制定了一條 「憎恨罪」 法律
，由各州再立法去執行。其實 「憎
恨言辭」 是一個很有爭論的名詞，
但其目的是用在保護少數族群。凡
是對於種族、人種、國家起源、宗
教、性別偏好或殘障人士用特別蔑
視的言辭來傷害或恫嚇，就會構成
「憎恨罪」 。在美國社會中，特別

是政界，談論種族問題是一大禁忌
，所以政客或政治家對 「種族議題
」 噤若寒蟬。有些人發言不慎，就
會引來很多糾纏不清的後續問題，
如：丟官、遭解僱，甚至上法庭、
罰款及坐牢，這就是美國民間流傳
的 「黑色恐怖」 。

再以德國為例，同樣明確禁止
煽動仇恨的法律，其言論自由的邊
界在於，它不能損害他人的權利與
尊嚴。2011年，弗萊堡地方法庭就
以此判決一網民犯有煽動民族仇恨
罪，判處有期徒刑7個月、罰款
1200歐元。2014年6月，一名32歲
男子因製售印有 「不是猶太人」 字
樣的T恤，也被法庭判處了2年9個月
的有期徒刑。

上述法律與事實說明，煽動性
言論在世界各國都是被禁止的，即
便美國、德國都如此，但這絕不代
表 「言論自由」 受到破壞。

時事評論員


